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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工作計畫
一、依據

消防法第5條及災害防救法第22條。

二、目的

期藉由防災園遊會方式，透過宣導攤位與民眾互動、傳達及教導民眾

家庭防災之觀念，以提升民眾居家生活安全。

三、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2年1月14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

（二）地點：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

四、活動主題

齊心防災 幸福由你來 Send

五、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三）協辦單位：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台北

市液化石油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臺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台北捐血中心、陸戰六六旅、臺北市後

備指揮部、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政府兵役局、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

觀光傳播局、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各

區公所、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容大有限公司、展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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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六、任務分工

各參加單位及消防局內部各單位任務分工如附件1。

七、活動項目

（一）舞臺節目表演、宣導攤位闖關活動及防災互動體驗等項目。

（二）舞臺節目內容及負責單位：

項次 節目名稱 表演單位 負責單位

1 長官致詞
本府長官及

來賓致詞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

1. 頒獎(韌性社區)

2. 居家防火，齊心防災

3. 頒發活動有功單位感謝狀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3 防災宣導有獎徵答 氣球達人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4 周子益表演
周子益

(街頭藝人)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5 汪汪隊立大功帶動唱 容大有限公司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6
血庫集氣 缺血不再

捐血有愛 因為你在
台北捐血中心 台北捐血中心

7 搜救犬表演
本市搜救隊

搜救犬小組

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8

福中活力舞蹈

非洲活力歌舞秀

心湖烏客麗麗樂團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衛生局

9 慶豐收團體擂鼓
臺北市文山區

實踐國民中學

消防局

（第一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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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舞龍舞獅表演
臺北市南港區

玉成國民小學

消防局

（第二大隊）

11 歡樂童年
臺北市立

松山幼兒園

消防局

（第三大隊）

12 防災舞蹈表演
臺北市私立

水晶幼兒園

消防局

（第四大隊）

13 熱舞表演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

立育達高級中等學

校

消防局

（第三大隊）

14 Kpop 熱舞表演
臺北市私立

幼華高級中學

消防局

（第四大隊）

（三）宣導攤位：

1、各攤位編號、項目及負責單位一覽表如附件2。

2、場地配置圖如附件3。

八、宣導主題

（一）居家安全，家庭防火、防災宣導：

據統計臺北市火災類別以住宅用途建築物為最多，火災發生原因

以使用爐火不慎居首，電器因素為其次，本次活動宣導攤位針對

居家安全，例如家庭用火用電安全、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等居

家火災預防注意事項，防災用品、緊急避難包、住宅地震保險等

災前準備，地震避難、防災公園等災時應變，透過道具及趣味遊

戲等生動活潑宣導方式，讓民眾在寓教於樂中學習居家安全防火、

防災知識，並藉由民眾參與學習及家庭防災預防整備過程中，一

同齊心防災，同時也增進親子、婚姻等家庭關係。

（二）企業防災理念推廣：

本次活動地點位於信義區商圈，鄰近百貨公司於本府108年119防

災宣導活動中，已與本府及信義區公所共同簽署企業防災合作備

忘錄，未來如果有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大型商場確認環境空間及

所屬員工安全無虞後，願意與本府合作開放部分空間及提供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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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等給民眾使用，本次活動也邀請相關企業參加，推廣企業

防災理念。

（三）市政宣導：

本次活動除防火防災宣導之外，市府各局處亦同時宣導兵役、家

用天然氣、交通安全、房屋租賃、雲端發票、職業災害、健康資

訊、環境保護及家庭暴力防治、國小學童防身警報器等相關政策，

讓市民了解各種市政推動資訊。

九、辦理方式

（一）「汪汪隊立大功」見面會體驗區：

「汪汪隊立大功」狗狗們深受小朋友喜愛，狗狗們英勇無懼及正

義的形象與消防人員形象相同；此體驗區透過「汪汪隊立大功」

一同宣傳消防形象，讓活力親民的消防形象廣宣出去。

（二）「汪汪隊總部，訓練啦！」小小消防員體驗區：

本區結合「汪汪隊立大功」總部，讓孩童在總部內進行消防訓練，

體驗消防人員平時技能與體能訓練的情況。本體驗區結合居家防

火安全檢查、消防衣著裝及 Switch 健身環體能訓練等項目，並搭

配防火週宣導主題(住警器、電氣使用安全5不1沒有、爐火烹調、

滅火器操作、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空間)等居家防火互動情

境，讓孩童穿著消防衣體驗前述項目，體驗完畢後成為一名合格

的小小消防員。

（三）印章明信片感謝祈福 DIY：

一年一度的消防節要到了，為了讓民眾對辛苦的消防人員表達感

謝及祈求平安，利用明信片之方式，將想對消防人員說的話寫在

上面，藉此將感謝之意表現出來；另外本 DIY 區亦參照日本「繪

馬」之方式，將民眾書寫好的感謝祈福明信片掛起來，一方面讓

消防人員看見，另一方面則將訴求平安之事傳遞出去。

（四）「愛麗絲夢遊仙境」-跟著兔子 Send 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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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112)年適逢兔年，本次活動將防災知識結合兔子形象，並

將12個兔子形象及防災知識擺放於活動現場四處，民眾可以像愛

麗絲一樣四處找尋兔子，並閱讀以習得防災知識。藉由平時穩定

學習防災知識，災害突臨時，即可將所學的知識 Send 出來，讓自

己臨災不亂。

（五）舞臺節目表演：

1、邀請府內及民間團體進行表演。

2、於舞臺節目表演中穿插防災宣導暨有獎徵答，由主持人與現場民

眾進行問答互動。

（六）宣導攤位闖關活動：

1、為達宣導目的，特設計闖關活動，讓民眾以互動方式完成體驗；

闖關活動採集章制，參與體驗之民眾，完成體驗本活動闖關宣導

攤位，即可蓋對應之章戳。

2、完成闖關集章券上規定章數後，民眾可前往闖關獎品兌換區兌換

宣導品。

十、活動宣傳方式

（一）請本府教育局協助函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本府訂於112年1

月14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在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

場（本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舉辦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訊息，

鼓勵學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二）請觀光傳播局協助消防局將30、60與90字文稿（內容由消防局提

供）刊登於公民營廣播電臺，協助宣傳本活動訊息；並協助將本

次活動內容及資訊刊登於臺北畫刊及於本府 LINE官方帳號發送活

動訊息。

（三）請本府資訊局協助將活動資訊刊登於「台北通 APP」及以市府員

工文件傳閱宣傳活動訊息，鼓勵市府員工參與活動。

（四）請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消防局提供）刊

登於辦公大樓跑馬燈、戶外電子看板，及於里鄰網站刊登活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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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鼓勵市民參與，並轉知里鄰長(或社區守望相助隊) 參與本活動

做為防災教育訓練成果，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事項。

（五）請本府各參與單位通知所屬員工踴躍參加。

（六）請消防局對於本次活動發布新聞稿，並將活動訊息發布於消防局、

本市防災資訊網、防災科學教育館網站，及申請本府 LINE官方帳

號發送活動訊息，籲請民眾共襄盛舉，踴躍參與。

（七）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府消防局將30字文稿（內容

由本府消防局提供）刊登於跑馬燈及多媒體播放系統，並於活動

當日協助將活動會場引導海報張貼於捷運國父紀念館站、淡水信

義線象山站、台北101/世貿站、板南線市政府站（海報由消防局

提供）。

（八）請主、協辦單位協助張貼本次活動宣傳海報。

十一、 場地會勘及布置時間

（一）參與設攤單位於活動當日9時30分開始進場布置，並請於12時30分

前完成。

（二）場勘時間

1、第一次場勘：112年1月9日（星期一）14時30分辦理活動前會勘。

2、第二次場勘：視業務情況，如有需要再擇期辦理。

十二、 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次宣導活動人員請至服務臺簽到、退。

（二）現場提供紙箱飲用水，置放於攤位編號10、17、30、40、50、A、

D、P、Q，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及環保水杯。

（三）請各參與單位於民眾進行各項競賽或體驗時，負責人員務必注意

自身及民眾安全，避免受傷。

十三、 防疫措施

（一）現場工作人員將依現行防疫措施原則，於民眾領取闖關單時，請

民眾進行消毒。

（二）舞臺活動主持人加強宣導民眾落實個人衛生防護及社交距離(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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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尺)等訊息，如無法保持則掛戴口罩。

（三）落實工作人員前2周健康管理，並填寫「簽到暨健康管理表」(附

件4)，如有發燒(額溫逾(含)37.5度、耳溫逾(含)38度)、咳嗽或

流鼻水(非過敏性)等身體不適情形，應向單位主管報告，並更換

人員，給予適度休息或就醫。

（四）現場工作人員掛戴口罩，並於活動現場設立告示及於廣播系統(或

主持人)加強宣導民眾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落實

個人衛生防護及社交距離(室外1公尺)等訊息，如無法保持則配

戴口罩。

（五）供民眾體驗宣導教具、教材、防災宣導車、地震體驗車及救心巴

士等接觸頻繁之平面或位置，適時清潔消毒。

（六）於攤位編號1、7、16、27、42、A、L、N、Q前，置放消毒用75%酒

精供民眾使用。

（七）舞臺前座位席入座時應掛戴口罩或採梅花座，保持適當距離。

（八）現場設立暫時隔離帳篷(攤位編號：V)，四周利用帆布進行適當防

護，並規劃緊急送醫動線，民眾如有發燒(額溫逾(含)37.5度、

耳溫逾(含)38度)、咳嗽或流鼻水(非過敏性)等身體不適情形，

則給予適當休息，並再次量測體溫，視需要協助送醫，並依「附

件5：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期間防疫作業應變程序」

處理。

十四、 獎懲

請各單位落實督促所屬戮力以赴，相關出（不）力人員依規定辦理獎

（懲），並統一由消防局主簽敘獎（懲）事宜。

十五、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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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

各單位任務分工表

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負責「全民原能會」宣導攤位事項。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負責「生活氣象與防災」宣導攤位事項。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負責「防災資訊一點通」宣導攤位事項。

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 負責「消防小小兵」宣導攤位事項。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

基金
負責「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宣導攤位事項。

台北市液化石油氣體燃

料商業同業公會
負責「瓦斯桶安全使用須知」宣導攤位事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負責「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宣導攤位事項。

臺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

業同業公會

負責「臺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宣導攤

位事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

牙醫學會

負責「2021-2022衛生福利部委託我國成年及老年人

口腔健康調查計畫」宣導攤位事項。

台北捐血中心 負責「台北捐血中心」宣導攤位事項。

陸戰六六旅 負責「海軍陸戰隊」宣導攤位事項。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負責「臺北市後備指揮部」宣導攤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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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負責「不要向生命說再見-翻轉未來」宣導攤位事

項。

兵役局 負責「快樂當兵去」宣導攤位事項。

工務局 負責「水土保持諮詢服務」宣導攤位事項。

產業發展局 負責「天然氣使用安全」宣導攤位事項。

交通局 負責「交通安全」宣導攤位事項。

地政局 負責「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攤位事項。

財政局
負責「雲端發票及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臺北

市動產質借處」、「菸酒法令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勞動局 負責「就業普拉斯」宣導攤位事項。

衛生局

1. 負責「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福中活力舞蹈」、「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非洲活力歌舞秀」、「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心湖烏客麗麗樂團」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健康生活作伙來」、「生命自主 讓愛延

續」、「災前準備，災後『安心』」、「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福中職能工作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

山職能工作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湖職能工

作坊」、「孫媽媽工作坊」、「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附設社區復健中心」、「婦幼健康保健站 邀您作

伙做志工」、「毒品防制教育」、「急救小尖兵-

CPR+AED」宣導攤位事項。

環境保護局
負責「資源回收源頭減量」、「輻射防護」、「機車定

檢小幫手」宣導攤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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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函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本府訂於112年1月14

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在新光三越香

堤大道廣場（本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舉辦112年119

防災宣導活動訊息，鼓勵學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觀光傳播局

協助將30、60與90字文稿（內容由消防局提供）刊

登於公民營廣播電臺，協助宣傳本活動訊息；並協

助將本次活動內容及資訊刊登於臺北畫刊，及於本

府 LINE 官方帳號發送活動訊息。

資訊局

協助將活動資訊刊登於「台北通 APP」及以市府員

工文件傳閱宣傳活動訊息，鼓勵市府員工參與活

動。

民政局及本市各區公所

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消防局提供）刊登於辦公

大樓跑馬燈，及於里鄰網站刊登活動訊息鼓勵市民

參與，並轉知里鄰長(或社區守望相助隊) 參與本活

動做為防災教育訓練成果，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

事項。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本府消防局提供）刊登於

跑馬燈及多媒體播放系統，並於活動當日協助將活

動會場引導海報張貼於捷運國父紀念館站、淡水信

義線象山站、台北101/世貿站、板南線市政府站、

大安森林公園站、東門站、大安站（海報由本府消

防局提供）。

本府消防局各單位任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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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規劃科

1. 負責訂定防災宣導活動計畫、規劃舞臺表演

節目及宣導攤位事宜、市長出席請示單、撰

寫致詞稿及新聞稿、簽辦活動採購事宜、場

地規劃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事項。

2. 負責印製宣傳海報、發布活動新聞稿，並函

文本府一級機關等事項。

3. 負責將活動訊息登載於消防局、防災科學教

育館、本市防災資訊網及本府相關局處網站

等事項。

4. 向本府觀光傳播局申請利用本府 LINE 官方帳

號發送活動訊息。

5. 提供30、60、90字文稿予觀光傳播局、民政

局、本市各區公所及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等事項。

6. 提供活動訊息予本府資訊局刊登於「台北通

APP」。

7. 有關活動場地商借事宜。

8. 負責「長官致詞」、「頒獎（感謝狀）」、「防災

宣導有獎徵答」、舞臺節目表演及流程控管等

事項。

9. 負責事項「齊心防災挺臺北，家家幸福平安

居」儀式等相關事宜。

10.負責「服務臺、貴賓媒體接待區及緊急事故

臨時指揮站」、「闖關獎品兌換區及救護站」、

「表演團體報到處」、「表演團體準備區/更衣

區」、「防疫隔離區」、「音控區」、「氣球達

人」及「汪汪隊立大功」見面會體驗區、「汪

汪隊總部，訓練啦！」小小消防員體驗區、

「印章明信片感謝祈福 DIY」體驗區等宣導攤

位事項。

11.關於本活動臨時勤務及交辦事項。

火災預防科

1.負責「爆竹煙火安全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

導」宣導攤位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災害搶救科
1.負責「汪星人見面會」宣導攤位事宜。
2.負責「搜救犬表演」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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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整備應變科
1.負責「臺北市氣象防災運用」宣導攤位事宜。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通作業科

1.負責「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及防汛資訊精準投

遞」宣導攤位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緊急救護科
1.負責「救心巴士」等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火災調查科
1.負責「誰是小偵探？」宣導攤位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綜合企劃科
1.協助辦理採購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秘書室 1.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政風室

1.負責「廉政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2.負責機關專案安全維護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人事室
1.負責參與本活動人員差勤及獎（懲）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訓練中心 1.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 負責「媒體接待區」及「視訊119 APP」宣導

攤位事項。

2. 協助邀請媒體及發布新聞，媒體、貴賓接待

等事項。

3. 協助將活動訊息登載於消防局網頁事項。

4. 支援無線電通信器材及攝影。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各救災救護大隊

1. 協助活動場地周圍發放宣導文宣與宣導品事

項。

2. 協助張貼活動海報，並發動市民參與活動。

3. 協助張貼宣傳海報於分隊大門、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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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鄰辦公室等事項。

4. 邀請轄區義消(含防火宣導隊人員)踴躍參與

本次活動，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事項。

5. 擔任舞臺節目主持人。

6. 擔任「汪汪隊立大功」見面會體驗區工作人

員。

7. 擔任「汪汪隊總部，訓練啦！」小小消防員

體驗區工作人員。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中學慶豐收團

體擂鼓」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救溺終結者」、「家庭逃生計畫1216」

及「家具固定術」宣導攤位事項。

3. 支援「地震體驗車」。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舞龍舞獅

表演」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一氧化碳中毒及瓦斯使用安全宣導」、

「震確知識」及「滅火小英雄」宣導攤位事

項。

3. 支援「救護站」救護人員2名。

4. 協助當日活動周遭交通安全維護警戒事項。

5. 協請信義區/大安區里鄰長發動里民參與活動

事項。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歡樂童年(舞蹈表

演)」、「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

校熱舞表演」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急救親子 DIY」、「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

導」及「天才重型救援手」宣導攤位事項。

3. 支援「防火宣導車」派遣事項。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臺北市私立水晶幼兒園防災舞蹈」、

「臺北市私立幼華高級中學 Kpop 熱舞」舞臺

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電流急急棒」、「人離火熄」及「煙霧

迷宮」宣導攤位事項。

3. 負責「汪汪隊立大功」見面會體驗區，控管

排隊拍照人流秩序及安全、見面會流程秩序

掌控、協助拍照，並負責人偶換裝區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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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著救援急先鋒人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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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
各攤位名稱及負責單位一覽表

攤位

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A
服務臺、貴賓媒體接待區及緊急事

故臨時指揮站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B 闖關獎品兌換區及救護站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C 滅火小英雄 消防局(第二大隊)

D 救心巴士等候區 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E 頒獎準備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F 表演團體更衣區（布偶專用）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G 表演團體更衣區（男）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H 表演團體更衣區（女）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I 表演團體準備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J 音控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K 氣球達人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L 表演團體報到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M 生活氣象與防災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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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防災資訊一點通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O 消防小小兵 財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

P 消防小小兵 財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

Q 印章明信片祈福 DIY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R 印章明信片祈福 DIY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S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

T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

U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

V 防疫隔離區 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W 表演團體休息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汪汪隊立大功」見面會體驗區 消防局(第四大隊)

「汪汪隊總部，訓練啦！」小小消

防員體驗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各大隊)

1 台北捐血中心 台北捐血中心

2 家庭逃生計畫1216 消防局（第一大隊）

3 一氧化碳中毒及瓦斯使用安全宣導 消防局（第二大隊）

4 急救親子 DIY 消防局（第三大隊）

5 電流急急棒 消防局(第四大隊）

6 汪星人見面會 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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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視訊119 App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8
爆竹煙火安全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宣導
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9 瓦斯桶安全使用須知
台北市液化石油氣體燃料商業同

業公會

10 臺北市氣象防災運用 消防局(整備應變科)

11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及防汛資訊精

準投遞
消防局(資通作業科)

12 誰是小偵探？ 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13 廉政宣導 消防局（政風室）

14 天才重型救援手 消防局（第三大隊）

15 家具固定術 消防局（第一大隊）

16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導 消防局（第三大隊）

17 煙霧迷宮 消防局（第四大隊）

18 不要向生命說再見-翻轉未來 臺北市立動物園

19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會

20 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 地政局

21 臺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臺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22 快樂當兵去 兵役局

23 海軍陸戰隊招募小組 陸戰六六旅

24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招募小組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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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天然氣使用安全宣導 產業局

26 交通安全宣導 交通局

27 雲端發票及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財政局

28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財政局

29 菸酒法令宣導 財政局

30 全民原能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1 健康生活作伙來 衛生局

32 生命自主，讓愛延續 衛生局

33 災前準備，災後「安心」 衛生局

34 毒品防制教育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5 婦幼健康保健站 邀您作伙做志工 衛生局

3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福中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山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湖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9 孫媽媽工作坊 衛生局

40 急救小尖兵-CPR+AED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41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社區復健

中心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社區復健

中心

42 資源回收源頭減量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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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輻射防護 環境保護局

44 機車定檢小幫手 環境保護局

45 就業普拉斯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46 水土保持諮詢服務 工務局

47 震確知識 消防局（第二大隊）

48 人離火熄 消防局（第四大隊）

49
2021-2022衛生福利部委託我國成

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50
2021-2022衛生福利部委託我國成

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51 救溺終結者 消防局（第一大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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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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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簽到暨健康管理表

活動日期：112年1月14日

序號 單位 姓名 簽到 簽到(退)時間
配戴

口罩

酒精

或消

毒液

過去14天有無發燒、

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
過去14天有無出國

有 無 有(國家) 無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__：__(到) / __：__(退)

備註：第一線工作人員填寫健康管理表確認身體狀況並留下紀錄，如有發燒或感冒症狀者一律排除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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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臺北市政府112年119防災宣導活動期間防疫作業應變程序

工作人員或民眾於活動中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

至暫時隔離攤位(攤位編

號：W)進行隔離並量測

體溫額溫≧37.5°C

耳溫≧38°C

是否
持續於隔離攤位觀察身體狀

況或返家休養
填寫「附件6-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聲明書」進行TOCC風險評估，如有

需要現場立即通報119協助送醫。

就醫後確診為

COVID-19後續致電關心身體狀況

通報本府衛生局防疫專線(02-

2375-3782)或撥打 1922 通報。

過去 14 天是否有以下情形(TOCC 風險評估)

1.有無咳嗽、呼吸困難、嚴重肌肉酸痛、持續

胸痛或發冷顫抖

2.旅遊史(Travel history)：自身或家人有無

國外旅遊

3.接觸史(Contac history)：

是否曾至醫院、診所就醫、出入機場、觀光景

點及其他頻繁接觸外國人場所、曾參與公眾集

會、開學/畢業典禮、婚喪喜慶、運動賽事等聚

眾活動、野生動物與禽鳥接觸

4.是否群聚(Cluster)：

同住家人有無成員正在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

自主健康管理，親朋好友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本府衛生局防疫專線(02-2375-3782)或

撥打 1922 通報或協助送醫(119)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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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聲明書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 □男 M □女 F

身分證/ ID No. 手機/家電話號碼：

請問您過去 14 天是否有下列情形：

1. 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嚴重肌肉痠痛、持續胸痛或發冷顫抖，並圈選

您符合的症狀(已服藥者亦需填寫「是」)?

□是 YES □否 NO

2. 旅遊史(Tr a v e l h i s t o r y ) ?

自身或家人有無國外旅遊?

□自身 □是 YES 國家： □否NO □家人 □是 YES國家：

□否 NO

3. 職業別(Occupation) ?

4. 接觸史(Co n t a c h i s t o r y ) ?

□是，請繼續填寫： □否

□曾至醫院、診所就醫

□曾出入機場、觀光景點及其他頻繁接觸外國人場所

□曾參與公眾集會□宗教□政治□學術□藝文活動

□開學/畢業典禮、婚喪喜慶、運動賽事等聚眾活動

□野生動物與禽鳥接觸

□其他：

5. 是否群聚( C l u s t e r ) ?

近一個月內群聚史

□無

□同住家人正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到期日： 月

日)

□親朋好友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體溫 ____________________


